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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南京商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

南京商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商络电子”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持续督导阶段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对商络电子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项进行了认真、审慎的核查，并发表本核查意见，具

体情况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1、向关联方销售电子元器件产品 

根据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实际情况，并结合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

预计 2022 年公司与关联方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剑桥科技”）及

其下属全资子公司上海剑桥科技（武汉）有限公司销售电子元器件产品预计金额

不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不含税）。 

2、接受关联方提供担保 

为满足公司业务发展及日常经营流动资金的需求，关联方沙宏志先生、徐静

女士、江苏商络电子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商络”）拟为公司 2022 年

度向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融资等事宜提供信用担保，总额度以公司总体借款额度

为限，总额预计不超过 50,000 万元，上述担保均系关联方无偿提供，公司无需支

付对价或费用，无需提供反担保。 

（二）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2年4月2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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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董事会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沙宏志先生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

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出具了

核查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沙宏志先生、郭小

鹏先生、苏州邦盛赢新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苏州邦盛”）、江苏

高投邦盛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江苏邦盛”）、南京邦盛聚源

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南京邦盛”）应在股东大会审议时回

避表决。 

（三）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类别和金额 

公司及子公司 2022 年度预计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具体内容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易定 

价原则 

2022年预计关

联交易金额 

截至披露日已

发生金额 

2021年发

生金额 

向关联方销

售产品 

剑桥科技及

其下属全资

子公司 

销售电子元

器件 

按照独立交 

易原则，参

考同类交易 

协商确认。 

5,000.00 590.70 1,962.50 

关联担保 

沙宏志先

生、徐静女

士、江苏商

络 

关联方为公

司融资提供

担保 

不适用 50,000.00 0.00 14,000 

注：以上表格列示金额均为不含税金额。 

如公司与同一关联人实际发生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超出预计总金额，或与未

预计关联人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

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和披露义务。 

（四）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惰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

容 

实际发生

金额 

预计 

金额 

实际发生

额占同类 

业务比例 

实际发生额

与预计金额

差异 

披露日期

及索引 

向关联方

销售产品 

剑桥科技及

其下属全资

子公司 

销售电子元

器件 
1,962.50 4,000.00 0.37% -50.94% 

2021年4月

29日巨潮

资讯网（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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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关联方

采购商品 
赛微微电子 

采购电子元

器件 
541.22 1,000.00 0.11% -45.88% 

告编号：

2021-009） 

 
关联租赁 江苏商络 

向关联方出

租房屋 
9.06 14.00 100.00% -35.29% 

关联担保 

沙宏志先生、

徐静女士、江

苏商络 

关联方为公

司融资提供

担保 

14,000.00 50,000.00 100.00% -72.00%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

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不适用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

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不适用 

注：以上表格列示金额均为不含税金额。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全资子公司 

1、基本情况 

（1）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 9131000078585112XY 

注册资本 25,222.0566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Gerald G Wong 

成立日期 2006年 3 月 14 日 

注册地址 上海市闵行区陈行公路2388号8幢501室  

 

经营范围 

开发、设计、制作计算机和通信软件，计算机和通信网络设备

维护；生产光纤交换机等电信终端设备（仅限分支机构经营），

销售自产产品，并提供相关技术服务、咨询服务以及相关的产

品的维修和再制造业务；商务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市场

营销策划，通讯设备批发，通信设备制造（除卫星电视广播地

面接收设施及关键生产），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批发，从

事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上海剑桥科技（武汉）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上海剑桥科技（武汉）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 91420100MA4KYC5X28 

注册资本 1,000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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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 Gerald G Wong 

成立日期 2018年4月23日 

注册地址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高新大道999号未来科技城海外人才

大楼A座18楼142室 

经营范围 

从事通讯设备（不含无线电发射设备）、光通讯产品（不含无

线电发射设备）、电子产品（不含电子出版物）、电源产品、

机顶盒、计算机板卡的技术开发、生产及批发兼零售；计算机

及其软硬件、电子产品（不含电子出版物）的批发兼零售；电

磁波屏蔽设施、实验室专用设备和装置的安装及维护业务；国

际货运代理；道路运输（凭许可证在核定期限内经营）；从事

工业设备、家用电器、通讯设备（不含无线电发射设备）的技

术开发及技术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不

含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或技术）。（依法须经审批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说明 

剑桥科技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股东苏州邦盛、江苏邦盛、南京邦盛之

一致行动人郭小鹏先生担任董事的企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

规则》的有关规定，剑桥科技及其全资子公司上海剑桥科技（武汉）有限公司均

属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生产经营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上述关联交易为公司生产经营所

需。 

（二）江苏商络电子机械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江苏商络电子机械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 91320000775435886T 

注册资本 5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谭勇建 

成立日期 2005 年 7 月 28 日 

注册地址 南京市玄武区珠江路东大影壁55号1号楼3层306、307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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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 

电子机械、普通机械、汽车零配件、通信设备、日用百货的销

售，计算机软件的开发及技术咨询，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

术的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说明 

江苏商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沙宏志先生控制企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江苏商络属于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生产经营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上述关联交易为公司生产经营所

需。 

（三）沙宏志先生及徐静女士 

沙宏志先生，男，1971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欧国际工

商管理学院 EMBA。1991 年 9 月至 1995 年 4 月就职于南京依维柯汽车有限公司

发动机分公司，任厂长秘书；1995 年 5 月至 1996 年 6 月就职于宝高玩具有限公

司，任董事长秘书；1996 年 7 月至 1999 年 7 月从事餐饮经营；1999 年 8 月至

2015 年 8 月就职于商络有限，任董事长；2015 年 8 月至今就职于商络电子，现

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徐静女士为沙宏志的配偶。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定价原则和依据 

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销售电子元器件的关联交易遵循平等互利及等

价有偿的市场原则，通过公允、合理协商的方式确定关联交易价格，属于正常的

商业交易行为，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

生影响。关联方为公司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授信提供担保是公司受益行为，公司

无需向关联方支付对价，属于关联方为公司发展的支持行为。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方上述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预计金额，后续将在本次审

议通过的预计金额范围内，根据公司日常经营情况，待每次实际交易发生时，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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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双方根据具体交易内容签署相关合同，交易的付款安排及结算方式按照具体

合同约定执行。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及子公司向关联方销售电子元器件属于正常的业务往来，双方之间的合

作可以发挥各自的技术和市场等方面的优势，更好地满足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

沙宏志先生及其配偶徐静女士为公司的银行授信提供担保，公司无需向关联方支

付对价或费用，无需公司提供反担保，也不存在其他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条件，

对公司日常经营提供了融资渠道，有利于公司发展壮大。 

以上日常关联交易是根据公司的实际经营需要进行，有利于公司生产经营业

务的开展。关联交易遵循平等互利及等价有偿的市场原则，通过公允、合理协商

的方式确定关联交易价格，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不会影响公司的

独立性，公司不会因此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上述交易符合公司长期发展战

略目标。 

五、关联交易审议情况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独立董事事前审阅了相关材料，认为公司2022年度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为公司日常经营需要，交易双方按照“公平自愿、互惠互利”的原则进行交易，

决策程序合法有效；定价模式符合诚实、信用、公正的原则；符合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交易程序合法，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上述交易不影响公司独立性，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

赖。因此同意将该议案提交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关联董事应当回避表

决。 

（二）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独立董事一致认为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销售电子元器件是

基于公司正常开展业务的需要，依据公平、合理原则，以市场定价为基础确定关

联交易价格，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关联方为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授信提供担保是公司受益行为，公司无需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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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支付对价，属于关联方为公司发展的支持行为。以上关联交易不会影响上

市公司的独立性，公司的主营业务不会因此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在董事会表决

过程中，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因此，独立董事一致同意该关联交易事项。 

（三）董事会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于2022年4月21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四）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在公司董事会表决过程中，关联董事已依法回避表决，

表决过程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本次关联交易预计事项依据公平的原则，

价格公允、合理，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独立性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事项。 

六、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正常发展经营的需

要，关联交易事项定价公允、合理，没有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履

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文

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因此，本保荐机构对商络电子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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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南京商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张  磊             刘惠萍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